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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都市設計審議案件資訊登錄 

登入桃園市都市設計審議系統，於［審議案件資訊］頁籤下方，點選［申請

都設審議］功能，進入【都市設計審議同意書】宣告頁面，點選「我已了解並同

意」，進入【案件基本資料】登錄頁面。 

 

 

 

第一節 報告書頁碼檢核 

點選報告書頁碼檢核，將上傳的審議報告書 PDF 頁碼輸入到相對應的

章節。特別注意輸入的頁碼為 PDF 檔案的頁碼」，非紙本上的頁碼。 

頁碼填報不全或與書件不符，將不予排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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輸入完成確認無誤後按下儲存按鈕。 

 

第二節 預覽案件資料 

112 年 11 月新增項目 

1.先預覽由系統產製的申請表單登錄資料是否還需要調整或修正，但是

下載審議案件封面時須先上傳圖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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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預覽各項表單確認資料是否無誤，若資料無誤，請務必點選「提送申

請」按鈕，完成都市設計審議案件線上申請作業，系統產製的申請表單電子

檔右上角才會產製檢核碼。目前僅有【都市設計審議摘要表】右上角有檢核

碼，且申請表單的檢核碼與系統登錄的申請案件檢核碼必須一致，申請書件

才會視為有效文件，故檢核碼請勿自行手動修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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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系統會比對申請人登打之「實設建築容積(㎡)」是否超過「基準容積

(㎡)」之 2 倍，若超過，網站於『預覽案件資料』頁面，當使用者點擊「提

送申請」按鈕時，會出現提示視窗，也會於『審議案件資訊』的查詢列表顯

示警示說明文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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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報告書頁碼檢核若沒有填寫，也會出現提示訊息，無法提送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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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因應審議報告書封面由系統產製新增的填寫欄位如下（112 年 11 月新增）：  

5.1 送審依據 

 

5.2 申請人姓名稱謂 

 

5.3 設計人姓名稱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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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4 都市設計審議案件報告書類型以及封面圖片 

 

5.5 建照預審是否合併開放空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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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 匯出案件資料 

完成都市設計審議線上申請作業，會由系統產製本章【第四節 預覽案

件資料】中提到的申請表單電子檔，請將系統產製的申請表單放到【都市設

計審議報告書】中，連同報告書資料與公文一同送至桃園市政府進行後續行

政程序申請作業。送件日期以紙本掛件日期為準。 

目前功能設計上是使用 Google Chrome 瀏覽器提供之預覽列印為 PDF

功能，請使用 Google Chrome 瀏覽器操作以下功能。 

步驟 1：點選下載「 」圖示，另開視窗顯示表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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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２：空白處點擊滑鼠右鍵，選擇「列印」。 

 

步驟３：設定目的地為【另存為 PDF】，配置【橫向】，縮放比例【自訂：

90】，選項【頁首及頁尾】和【背景圖形】要勾選，點選「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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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」按鈕進行存檔，列印時的預覽畫面請參考用，依照上方設

定，儲存的檔案格線會正常顯示，開啟 PDF 檔列印紙本。 

 

目前由系統產製的表單有『都市設計審議申請表、都市設計審議委託

書』、『都市設計審議提案單』、『都市設計審議摘要表』。 

 

『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書-目錄』和『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書-封面』提供電

子檔讓申請人下載，請至［相關文件下載］下載檔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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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審議案件查詢 

於［審議案件資訊］頁籤下方，點選［審議案件查詢］功能，頁面上方有基

本的查詢功能，查詢結果列於同一頁面下方顯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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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審議案件查詢］主要是提供申請人下列五項功能： 

➢ 登錄中的審議案件（審議進度為『申請單填寫』）可繼續編輯，但請注

意，一旦編輯，『都市設計審議摘要表』的檢核碼會變動，如果有異

動，就要重新替換報告書中的摘要表。 

➢ 提供申請人線上查詢案件審議進度及會議的審議結果。 

➢ 設置［附件管理］功能，申請人能將【審議本報告書】、【全區景觀配

置圖】、【各向立面彩圖】、【繳交規費影本】、【核定本報告書】進行紙

本掃描，將電子檔上傳至系統留存。 

➢ 免提會之案件不用上傳「審議本報告書」電子檔，於附件管理頁面隱

藏「審議本報告書」上傳項目。 

➢ 審議案件連結會議資訊，可線上下載會議議程和會議紀錄的電子檔。 

 

第一節 表單檢視 

由系統產製之申請表單，可至『表單檢視』下載電子檔或進行列印。也

可於此檢閱登錄資料的正確性。 

步驟１：點擊「表單檢視」按鈕。 

 

步驟２：點擊「 」按鈕下載電子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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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３：另開視窗顯示表單內容。 

 

112 年 11 月新增功能-都市設計審議提案單 

操作流程如本章「第一節 表單檢視」，點選表單檢視後進入到以下畫面，

接著點擊都市設計審議提案單後方的「 」按鈕下載電子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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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次更新範圍為下圖紅框處，（六）基準容積、（七）容積獎勵項目、（七）

的第 6 點「捐贈重大建設土地」、（八）增額容積面積以及（九）容積移轉面

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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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年 11 月新增功能-摘要表新增 QRCODE。 

操作流程如本章「第一節 表單檢視」，點選表單檢視後進入到以下畫面，

接著點擊都市設計審議摘要表後方的「 」按鈕下載電子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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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表右上方會顯示 QRCODE，可用手機掃描進入查詢案件進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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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年 11 月新增功能-都市設計審議檢核表。 

操作流程如本章「第一節 表單檢視」，點選表單檢視後進入到以下畫面，

接著點擊都市設計審議檢核表後方的「 」按鈕下載電子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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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市設計審議檢核表如下所示。 

 

112 年 11 月新增功能-表單檢視列表新增 QRCODE 下載功能。 

操作流程如本章「第一節 表單檢視」，點選表單檢視後進入到以下畫面，

接著點擊 QRcode 下載(掃描可快速查詢案件進度及排會資訊)後方的「 」

按鈕下載電子檔。 

 

點選下載後會顯示 QRCODE，一樣用手機掃描就可以進入查詢案件進

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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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附件管理 

點擊「附件管理」按鈕，申請人可上傳都設審議案件相關電子檔案或掃

描檔案，檔案上傳區域分為 A、B 兩區，上傳 A 區是固定的檔案，如審議

本報告書、全區景觀配置圖、案件位置圖、各向立面採圖、繳交規費影本、

核定本報告書；上傳 B 區可供使用者自行上傳檔案，檔案名稱自行輸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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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上傳檔案，例如公文或其他審議過程文件。 

系統預設於開會前 3 日完成上傳審議本，若有補充資料請於開會前 1

日於「新增審議案件附件項目」(位置如下圖上傳 B 區)完成上傳會議補充資

料，並知會業務承辦將資料納入會議，逾時未上傳資料，該案當次會議不予

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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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上傳Ａ區檔案操作流程 

步驟１：點擊「附件管理」按鈕，點擊「選擇檔案」按鈕，每個項目都有

鎖定可上傳的檔案格式，依照前方［ ］內的檔案格式上傳檔

案。 

 

步驟２：選擇欲上傳的檔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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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３：紅色底線是您欲上傳的檔案名稱，點擊「 」按鈕上傳檔案。 

 

步驟４：完成上傳檔案的項目，該項目的上傳日期會記錄檔案上傳日期。 

 

步驟５：點擊「 」按鈕，可線上檢視上傳的檔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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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年 11 月新增功能-上傳核備本報告書嵌入浮水印功能 

步驟 1：在上傳核備本報告書選擇核備本報告書上傳。 

 

步驟 2：上傳完核備本報告書後點選嵌入浮水印按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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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 3：嵌入浮水印後點選檢視，核備本報告書的右上方會顯示檢核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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